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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市关于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
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产业强市、制造业优先”决策

部署，推进落实《中共肇庆市委办公室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〈肇庆市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肇办字〔2020〕6 号），进一步深化“4+4”制造业发展格局，

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特色优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，推动

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如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产业做大做强

（一）鼓励企业做大做强。对年度应税销售收入首次突破

20亿元、40亿元、60亿元、80亿元、100亿元、150亿元、200

亿元的电子信息企业，分别给予 200万元、400万元、600万元、

800万元、1000万元、1500万元、2000万元奖励。为鼓励企业

引育人才，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，奖励资金部分可

用于奖励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。[市工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肇庆高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

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庆)管委会配合]

（二）促进企业培优发展。对 2021年以来首次获得国家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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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单项冠军企业”、“单项冠军产品”、“独角兽企业”称号的电子信

息企业，分别给予 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获得国家专精特

新“小巨人”的电子信息企业，给予 2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对 2021

年以来获得省“专精特新”、“蹬羚企业”的电子信息企业，分别给

予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每家企业每年获得该项奖励总金额最

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[市工信局牵头，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各

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肇庆高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

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庆)管委会配合]

（三）支持企业能力认证建设。对首次通过软件和集成电路

设计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核查的企业，每家企业给予 10

万元的奖励；对首次获得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认证、信息安全

服务资质认证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等信息安全相关资质

的企业，每家企业每项给予 10万元奖励，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

20万元。[市工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

肇庆高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

庆)管委会配合]

二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

（四）激发研发创新活力。对获得国家专利奖、广东省专利

金奖的电子信息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30万元、15万元奖励。

[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肇庆高

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庆)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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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配合配合]

（五）支持研发创新平台建设。对批准组建的电子信息产业

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，按中央财政补助额度 100%

给予配套资助，最高资助 2500万元；对批准组建的省技术创新

中心、制造业创新中心，按省财政补助额度 50%给予配套，最高

资助 800万元。获得国家、省两级批准组建的单位，可获叠加支

持。[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

府、肇庆高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

(肇庆)管委会配合]

（六）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。鼓励电子信息企业建设智能工

厂（数字化车间）提升整体智能化水平。对首次获得国家智能制

造试点示范项目、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的企业分别给予

一次性 100万元、50万元奖励。[市工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各

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肇庆高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

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庆)管委会配合]

三、支持引进培育产业人才

（七）支持企业引育创新人才。对电子信息企业申报入选国

家级、省级重大人才工程项目的人才和团队，分别按国家级、省

级扶持资金的 100%、50%予以配套扶持。对引进的特殊紧缺人

才可实行“一事一议、一人一策”灵活待遇政策。[市委人才办、

市科技局、市人社局牵头，市教育局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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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肇庆高新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

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庆)管委会配合]

（八）支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住房补贴。对应税销售收入超

50亿元电子信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（指副总经理、副总裁及

以上级别并在肇庆市任职 1年以上），在肇庆市范围内购买首套

自住房的，给予 1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[市住建局牵头，市工

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，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肇庆高新

区管委会、肇庆新区管委会、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(肇庆)管委会

配合]

四、资金来源及政策适用范围

（九）本政策措施扶持资金原则上由市级财政和生产企业所

在地县级财政各按 50%的比例承担。

（十）本政策措施与我市相关政策有重叠、交叉的，按照“从

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

五、其它

（十一）本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年

12月 31日止。具体实施细则由相关条款牵头部门结合实际另行

制定。

（十二）本政策措施由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有关部门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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